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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拟收购捷晖光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鉴于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已经确定,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开市

起复牌； 

2、本次签订的《关于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捷晖光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仅为意向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

意向性约定。该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结果和进一步协商

谈判情况确定；该股权收购行为的实施等事项亦需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并

且该项股权收购行为的实施尚需取得台湾、大陆主管机关及其他有权审批部门

的核准或备案。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力泰”）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合力泰”）收购捷晖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晖光学”或“目标

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2014 年 7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拟收购捷晖光学 100%股权的议案，并

授权江西合力泰与捷晖光学签订《关于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捷晖光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2、捷晖光学是一家依据台湾法律合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捷

晖光学拥有 UV压印的微型结构技术、多层堆叠有色的真空镀膜(包括金属及非金

属镀膜)技术、高透光低反射的光学镀膜技术，主要从事智能穿戴、手机的面板

（含塑料、玻璃、蓝宝石玻璃）的研发、设计、后端加工和销售业务，其主要客

户为 HTC、GARMIN，TOMTOM、MITAC等全球知名的手机和 GPS智能穿戴客户。 

3、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拟以自有资金通过直接或间接收购方式，收

购捷晖光学已发行全部股份，本次认购完成后，江西合力泰将直接或间接持有捷

晖光学 100%的股权。根据双方认可的目标公司未来三年的净利润增长率，本次

收购的定价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38,443万新台币）,首

次支付款项为不超过人民币 5,600 万元(即 70%×总体定价，折合新台币约：

26,910万新台币)。余下款项将根据目标公司在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度的经营情况，根据双方协商的情况支付。 

4、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捷晖

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暨对外投资事项未超过董

事会审批权限，无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的最终实施尚需取得台湾、大陆主管机关及其他有权审批部门

的核准或备案。 

6、本次收购暨对外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二、相关方基本情况介绍 

1、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业园区 

董事：文开福、金波、陈贵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100万元 

经营范围：新型平板显示器件、触摸屏、摄像头及其周边衍生产品（含模块、

主板、方案 、背光、外壳、电子元器件）、智能控制系统产品、智能穿戴设备、



家电控制设备及配件、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等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研发

和以上相关业务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1、捷晖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捷晖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台湾新北市新庄区福营里中正路 649之 7号 2楼、649之 8号 2楼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无聚合反应）、玻璃及其制品、金属手工具及模具、

其他金属制品（金属软管）、光电材料及元件、其他电子零组件（偏光版、彩色

滤光片、其他电子管及零配件）。 

2、关联关系说明 

捷晖光学与其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

他可能或已经导致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收购股权前后股权结构变动 

（1）目前捷晖光学的总股本为 100万股，其股权结构如下： 

编号 股东姓名/股东名称 股数  持股比例 

1 李承烽 290,000   29% 

2 陈丽琴 100,000   10% 

3 施毓宣 50,000   5% 

4 陈美玲 50,000   5% 

5 汤光文 60,000   6% 

6 瑞虹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30% 

7 馨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5% 

8 国进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5% 

9 丽元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5% 

  合计 1,000,000   100% 

（2）捷晖光学全体股东同意以李承烽名义全资新设一家 SMOA 公司，并由



SMOA 公司持有捷晖光学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江西合力泰通过持有

SMOA100%的股权，间接持有捷晖光学 100%的股权。 

4、财务数据 

根据捷晖光学提供的财务报表，捷晖光学 2013 会计年度及 2014 年 1-6月

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表： 

项目 2013 会计年度(新台币) 2014年 1-6月（新台币） 

资产总额 107,367,147 135,896,522 

净资产 43,548,390 58,698,426 

营业收入 155,674,697 169,856,328 

净利润 33,799,902 40,042,365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折合人民币如下表： 

项目 2013 会计年度(人民币：元) 2014 年 1-6 月(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22,343,103 28,280,066 

净资产 9,062,420 12,215,142 

营业收入 32,395,904 35,347,102 

净利润 7,033,760 8,332,816 

5、定价依据 

（1）定价基础 

定价基础为经调整后，根据双方认可的目标公司未来三年的净利润增长率，

定价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38,443万新台币）,首次支付

款项为不超过人民币 5,600 万元(即 70%×总体定价，折合新台币约：26,910 万

新台币)。余下款项将根据目标公司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经营

情况，根据双方协商的情况支付。交易对方预计 2014 年的全年净利润不低于

7,000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 1,456万元），2015年不低于 9,000万新台币（折

合人民币约 1,872万元），2016年不低于 11,000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 2,289

万元）。 

（2）定价政策简介 

基于捷晖光学公司的财务情况、客户情况和发展前景，公司子公司购买捷晖

光学全部已发行股份的定价政策合理，价格公允。 



6、交割时间 

除非双方另行协商同意，本次收购交割时间最迟不得晚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终止日”）。 

四、购买价款的支付方式 

  1.该公司预估值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折合新台币约：38,443 万

新台币） 

  2.首次支付预估值的 70%现金，余下款项将根据目标公司在 2014 年度、

2015年度、2016年度的经营情况，根据双方协商的情况支付。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合力泰此次海外投资是其实施智能穿戴行业布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购捷晖光学股权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2、本次收购股权行为，将补充公司在智能穿戴行业链条中缺失的部分，将

极大提高公司资源整合能力，是公司推进纵深产业布局的重要措施。 

3、本次投资股权将持续提升公司未来在智能穿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拓宽

公司的产品系列。 

4、本次收购捷晖光学公司股权行为，有助于该公司台湾客户在中国本土市

场的成长，也有助于本土客户在台湾的业务拓展，能够满足快速增长的要求。 

5、通过收购标的公司，江西合力泰获得了智能穿戴保护面板的研发、工艺、

生产技术的同时，也获得了国际一流的智能穿戴客户资源，有利于合力泰快速进

入智能穿戴的国际市场。 

六、存在的风险及解决对策 

1、本次交易的最终完成尚需取得台湾、大陆主管机关及其他有权审批部门

的核准或备案。 

2、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旨在表达各方股权转让和收购的意愿及初步

商洽的结果。相关股权转让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结果等进一步协商

谈判，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展开尽职调查，根据

尽职调查结果积极磋商。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否迅速实现交易前预期的协同效应，存在不确

定性。双方在制定合作计划时，已充分认识到两家企业的文化差异，并积极采取



措施规避可能出现的问题。 

4、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完成存在一定的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对该

标的资产和公司现有资产优化整合，力争迅速实现交易前预期的协同效应。 

5、汇率变动的风险，因为标的公司地处台湾，在公司合并报表时需要按照

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会对公司的整体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6、标的资产面临技术落后的风险，电子行业技术日新月异，标的资产如果

技术研发、更新不及时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关于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捷晖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框

架协议》。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 月 26日 




